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10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書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陳淑芬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

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所為112年度易字第6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8500號），提起上

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廖書漢原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日健悅社區（下

稱本案社區）住戶，與謝欣芸分別擔任該社區第4屆管理委

員會（下稱管委會）之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廖書漢明知

本案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09年7月14日會議中，係以多數決決

議通過社區緊急升降梯解除磁扣控管，避免影響建築物之救

災及逃生功能，竟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本案社區住戶楊

景舜、陳姿君夫妻之住處(地址詳卷)，與楊景舜、陳姿君、

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事務時，意圖散布於

眾，對在場之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特定多數

人，指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人決定」、「開放貨梯是要

跟林○毅（本案社區男性住戶，姓名詳卷）私下幽會」、

「謝欣芸是林○毅小三，所以他（指林○毅）女友不會給謝

欣芸門禁管制卡」等語（下稱本案言論），具體指摘「社區

貨梯解除磁扣管制，係謝欣芸因個人男女交往關係之緣故，

利用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職權所為」之不實事項，足以毀損謝

欣芸之名譽。

二、嗣謝欣芸輾轉獲悉本案言論，於110年10、11月間經查證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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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本案言論為廖書漢所為，而向警提告，經警查悉上情。

    理  由

壹、本案未逾告訴期間。

一、按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依同法第314條規定，須告

訴乃論。又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

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

有明文。所謂知悉犯人，係指得為告訴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

行為而言，如事涉曖昧，或雖有懷疑，但未得實證，因而遲

疑未告，其告訴期間並不進行。亦即告訴人知悉犯人之時

點，與該犯人為犯行之時點，係屬二事。另告訴人何時知悉

犯人，為影響告訴是否逾期之程序事項，與犯罪事實及其法

律效果之認定無涉，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祗須綜合卷證

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予以認定為已足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本件告訴人謝欣芸係於111年1月26日向警提出本案告訴，此

有該次警詢筆錄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6頁正反面）。而證

人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其於110年7月間，即向告訴

人提及被告廖書漢陳述本案言論一事等語（見易字卷第213

頁至第214頁）。但告訴人於111年1月26日警詢時，證稱楊

景舜於110年7月21日向其詢問其是否為與林姓男住戶約會，

私自決定解除社區貨梯磁卡管制，經其詢問本案言論之來

源，始知是被告造謠（見偵字卷第6頁）；復於111年2月8日

警詢時，證稱其於110年7月21日在楊景舜住處，第一次聽到

本案言論，當時其與楊景舜夫妻不甚熟識，尚不知本案言論

究是何人散布；嗣其於同年10、11月間，與社區住戶聊天

時，發現很多人聽過本案言論，因當時其與楊景舜夫妻較為

熟識，遂向楊景舜、陳姿君詢問本案言論之來源，才確定本

案言論是被告散布等情（見偵字卷第7頁至第8頁）。證人陳

姿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於110年4、5月間，擔任本案社

區主任委員期間，在社區說明會，第一次認識告訴人，當時

有很多住戶在場，其不好意思詢問告訴人之男女交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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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其陸續與告訴人有所接觸，雙方關係比較熟稔，其才於

同年7月之後，在其與楊景舜住處，私下詢問告訴人之交友

狀況，並提醒告訴人有本案言論等不好傳言，但未向告訴人

說本案言論為被告陳述；嗣告訴人向其詢問本案言論出自何

人，其始告知是聽被告說的等語（見易字卷第216頁至第219

頁）。證人即本案社區保全林駿諺、住戶張央昇於警詢時，

亦均證稱本案社區住戶間確有流傳告訴人是為了與某住戶幽

會，在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決定開放貨梯一事（見偵

字卷第75頁正反面、第78頁反面）。核與告訴人前開證述內

容相符。足認告訴人未親自聽聞被告陳述本案言論，僅係輾

轉聽聞，縱其於110年7月間，據楊景舜告知被告陳述本案言

論之事，但並無其他佐證，嗣於110年10、11月間，因陸續

發現社區其他住戶間亦流傳本案言論，經進一步詢問查證，

始據陳姿君告知本案言論係被告陳述，因與楊景舜先前所述

互核相符，因而認定被告有散布本案言論之誹謗行為。參酌

前揭所述，告訴期間應自告訴人於110年10、11月間，發現

其他住戶間流傳本案言論，經向陳姿君詢問該言論之來源，

主觀上確信本案言論係被告所陳述之時起算。是告訴人於11

1年1月26日對被告提出本案告訴，自屬合法。辯護人主張本

案告訴已逾告訴期間等詞（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7頁、第83

頁），要無可採，先予敘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認定被告犯罪所依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

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

準備程序時，均同意該等證據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

時，亦未爭執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5頁至第87

頁、第131頁至第133頁）。又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

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待證事

實復俱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所有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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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連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等

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故均具有證據能力。

參、事實認定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楊景舜、陳姿君

住處，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

社區事務等情；惟否認有何誹謗犯行，辯稱其當日在該址僅

短暫停留，即先行離去，未陳述本案言論或有關告訴人之事

等詞（見本院卷第83頁至第84頁、第135頁至第136頁）。經

查：

一、被告原為本案社區住戶，與告訴人分別擔任該社區第4屆管

委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被告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

楊景舜、陳姿君住處，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

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事務（下稱本案聚會）等情，業經被告

陳明無誤（見偵字卷第86頁，易字卷第50頁至第51頁、第23

0頁至第231頁，本院卷第84頁），並據證人楊景舜於警詢及

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72頁正反面，易字卷第204頁至第207

頁）、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易字卷第97頁至第98頁、第10

4頁至第105頁）、陳宗德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69

頁反面至第70頁，易字卷第108頁至第110頁）、汪根城於警

詢及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80頁反面至第81頁，易字卷第12

2頁至第123頁）證述明確，堪以認定。

二、被告於本案聚會時，確有陳述本案言論。

（一）證人楊景舜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於109年7月間搬

入本案社區，因車位遭占據之事，與時任管委會副主任委

員之被告討論此事，進而談及管委會相關事項，其遂於同

年10月間某日，邀約被告等人到其住處，以了解管委會運

作情形；被告於本案聚會中，與其、陳姿君、陳宗德、汪

根城談論本案社區事務，提到社區貨梯管理一事，表示告

訴人因與1名社區林姓男住戶交往，為圖個人方便，遂解

除貨梯之磁扣控管，並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人決

定」、「開放貨梯是要跟林○毅私下幽會」、「謝欣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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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小三，所以他（指林○毅）女友不會給謝欣芸門禁

管制卡」等語（見偵字卷第72頁反面，易字卷第205頁至

第207）。證人陳姿君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楊

景舜於109年7月間搬入本案社區，楊景舜曾向被告反應車

位遭占用之事，之後楊景舜邀請被告等住戶到其等住處聊

天，以了解社區事務；被告於本案聚會中，提到住在3樓

之告訴人是主任委員，因與住在17樓之林姓男住戶交往，

遂解除貨梯之磁扣管制，以方便搭貨梯前往該名男住戶所

住樓層幽會；其表示既然該名男住戶與告訴人交往，為何

不直接交付磁扣予告訴人；被告遂稱因為該名男住戶有女

友，告訴人是小三，所以無法交付磁扣給告訴人，當時其

與楊景舜、陳宗德、汪根城都在場等情（見偵字卷第35頁

反面，易字卷第97頁至第105頁）。證人陳宗德於警詢及

原審審理時，證稱楊景舜於109年10月間，邀請其、被

告、汪根城到楊景舜與陳姿君住處，討論社區事務，被告

在本案聚會中，說告訴人為與林姓男住戶幽會，主張取消

貨梯磁扣管制，並稱告訴人是該名男住戶的小三，對方女

友不會給告訴人門禁管制卡等語（見偵字卷第69頁反面，

易字卷第108頁至第110頁、第113頁）。所述互核相符。

（二）被告於偵查中，陳稱楊景舜於109年10月間，係因停車位

被占用之事，邀請其參與本案聚會等情（見偵字卷第86

頁）。證人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其因入住本案社

區後，停車位遭占用，想要了解社區管理及安全問題，始

邀請被告等人到其住處聚會，被告當場提到因貨梯磁扣管

制遭取消，任何人都能自由進出，造成停車位遭占用之結

果，並稱告訴人是為了方便自己與上述男住戶約會，而開

放貨梯磁扣管制等語（見易字卷第206頁、第208頁）。且

依辯護人提出對話紀錄內容觀之，楊景舜、陳姿君於109

年10月間，在本案社區住戶通訊軟體對話群組中，發言表

示車位遭占用，質疑社區門禁有問題，應重新思考貨梯管

制問題等情（見易字卷第189頁）。足認楊景舜於109年7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月入住本案社區後，因車位遭占用，認為社區門禁管制功

能不彰，遂於同年10月間，邀請被告、陳宗德等人到其住

處聚會，商討社區管理等問題。又被告與楊景舜等人在楊

景舜住處聚會時，除被告擔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外，其餘

在場人即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當時均未擔任

管委會職務，業經證人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於原審審

理時證述明確（見易字卷第101頁、第109頁、第122

頁），堪認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證稱其等與被告

在本案聚會中，談論社區門禁管制問題時，時任副主任委

員之被告提及貨梯磁扣管制遭取消一事，並陳述本案言論

等情，與當日聚會原因及現場情形相符，應足採信。

（三）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辯稱楊景舜、陳姿君於110年間，

擔任本案社區第5屆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其未在管委會

擔任任何職務，楊景舜、陳姿君時常向汪根城抱怨其未積

極參與管委會運作，對其有所不滿；嗣其於111年1月間，

經推舉擔任第6屆管委會委員後，楊景舜、陳姿君當面指

責其先前未協助清掃社區，並當場誣指其陳述本案言論，

復揚言要讓其好看等詞（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33頁、第90

頁、第135頁至第137頁）。辯護人亦辯護稱本案言論是從

楊景舜、陳姿君住處而起，應係楊景舜、陳姿君因對被告

心有不滿，刻意設詞誣陷，致告訴人誤信而對被告提告等

詞（見本院卷第85頁、第137頁）。惟依前所述，告訴人

係於「110年7月」間，即據楊景舜告知有關本案言論一

事，要難認被告辯稱楊景舜、陳姿君因其於「111年1月」

間，當選第6屆管委會委員，不滿其先前未積極參與社區

事務，遂設詞誣陷其陳述本案言論等詞為可採。又證人陳

姿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無糾紛或嫌隙，被告曾

擔任副主任委員，其覺得被告做得不錯，對社區有貢獻等

情（見易字卷第107頁）；而被告於111年8月1日本案偵查

時，雖否認向社區住戶指述本案言論，然經檢察官詢問

「你跟陳姿君、楊景舜有無仇隙」時，答稱「我認識陳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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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他是我們社區的新住戶，我跟他們沒有什麼交流」，

並未提及陳姿君、楊景舜於110年間，多次向社區住戶抱

怨其未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或於111年1月間，當面指責其

未協助清掃社區，而發生齟齬等情（見偵字卷第61頁正反

面），要難謂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為有據。

（四）證人汪根城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雖證稱其有到場參與本

案聚會，並未聽到被告陳述告訴人是林姓住戶的小三、貨

梯開放是為了與林姓住戶幽會等詞（見偵字卷第80頁反面

至第81頁，易字卷第123頁至第126頁）。然被告陳稱楊景

舜於上開時間邀約其到楊景舜住處，係為討論有意願參選

第5屆管委會委員之人選；其在本案聚會中，向在場之楊

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表示如果有人想要參選管

委會委員，其可以說明相關事項等情（見易字卷第51頁、

第231頁至第232頁）。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

被告、汪根城、陳宗德於上開時間到其與楊景舜住處，是

討論社區公共事務，被告認為其與楊景舜是新住戶，希望

其等擔任管委會委員幫社區服務等情（見易字卷第100頁

至第101頁），可見被告於本案聚會中，確與在場人談論

社區事務，並鼓勵在場人參選第5屆管委會委員。但證人

汪根城於原審審理時，卻稱當天其未聽到被告講話或提及

管委會委員選舉之事，只記得其在說自己之前做生意的

事，不記得被告及在場其他人談話內容等情（見易字卷第

124頁至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28頁），與上開被告及證

人陳姿君所述顯非相符。足徵汪根城或因在本案聚會時，

對在場人之談話內容未予留意，或因時間經過致記憶清晰

度降低，致未清楚記憶及說明在場人之發言內容，即難以

證人汪根城前開所述，逕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三、被告具有誹謗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

（一）本案社區第4屆管委會109年7月14日會議紀錄（下稱系爭

會議）就臨時動議提案一「貨梯為緊急升降梯依法規不應

設置磁扣管理」，記載「說明：據本部消防署87年7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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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87消防署預字第87E1339號函表示，查緊急升降梯設置

超過十層樓之建築物，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

6條訂有明文。…是為避免影響建築物之救災及逃生功

能，緊急升降梯不宜設置刷卡機」、「決議：經決議後緊

急升降梯請三菱電梯協助解除管控，試行一個月了解門禁

安全與住戶需求，如有特殊情況另行討論因應」（下稱系

爭議案）；該屆主任委員即告訴人、副主任委員即被告、

安全委員張央昇、機電、監察、採購、活動委員均有出席

系爭會議，財務委員則委託被告出席，此有該次會議紀錄

在卷可憑（見偵字卷第22頁、第29頁）。又證人張央昇於

原審審理時，證稱告訴人擔任管委會第4屆主任委員期

間，有1名社區住戶需要救護，救護人員到場後，表示電

梯應解除磁扣管制，不然可能會違反相關法規；告訴人隨

即在當期會議提出系爭議案，由在場委員進行表決，被告

因受財務委員委託到場而有2票，告訴人擔任會議主席未

投票，表決結果僅有其1人投反對票，其餘在場委員都投

贊成票，因而通過該議案（即決議開放貨梯）等語（見易

字卷第115頁至第116頁）。告訴人於偵查時，亦證稱其為

避免社區貨梯設磁扣管制妨礙警消救護，違反相關法規，

遂在系爭會議中提出系爭議案，經在場委員表決結果僅有

1票反對，時任副主任委員之被告因受財務委員委託出席

而有2票，將2票都投贊成開放貨梯管制，而決議通過解除

貨梯之磁扣管制，非由其個人決定開放貨梯等情（見偵字

卷第35頁正反面）。被告復陳稱其有到場參與系爭會議，

並就系爭議案投票贊成開放貨梯等情（見易字卷第231

頁）。足認本案社區開放貨梯，係基於消防救護之公共考

量，經管委會委員在系爭會議中表決通過，非由告訴人基

於個人交友考量而私下決定。被告既親自到場參與系爭議

案之討論及表決過程，對於上情當知之甚明，卻在本案聚

會中，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

論社區公共事務時，向在場眾人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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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決定」、「開放貨梯是要跟林○毅私下幽會」、「謝欣

芸是林○毅小三，所以他女友不會給謝欣芸門禁管制卡」

之本案言論，所述內容顯然與事實不符。再本案言論係具

體指摘告訴人基於個人男女交往關係之考量，利用擔任管

委會主任委員之職權，解除社區貨梯管制，依一般社會通

念，確足使他人認為告訴人公私不分、濫用主任委員職

權，而對告訴人為負面評價。被告具有博士畢業之學歷，

從事大學教職工作，業經被告陳明無誤（見易字卷第225

頁），可見其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對於上情當有清楚認

知，然其仍在與多名社區住戶討論社區公共事務時，陳述

上開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不實本案言論，自有散布於眾

之意圖，而有誹謗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甚明。

（二）被告辯稱其女兒於109年間出生，同年10月適逢新冠肺炎

疫情期間，尚無疫苗可施打，其為避免群聚染疫風險，到

場參與本案聚會後，僅短暫停留即先行離去，不可能陳述

本案言論等詞（見易字卷第231頁，本院卷第83頁、第135

頁）。另辯護人辯護稱本案社區住戶可經由該社區智生活

APP公告之管委會會議紀錄，得知貨梯開放係經管委會決

議通過，且被告在系爭會議中，就系爭議題也是贊成開放

管制，不可能對外散布內容明顯不實之本案言論。況被告

於109年10月間，擔心染疫傳染給新生女兒，在楊景舜住

處停留時間不長，實無必要陳述與告訴人有關之本案言

論。另證人陳宗德、陳姿君、楊景舜之證詞互有矛盾，無

足採信等詞（見易字卷第226頁至第229頁，本院卷第33頁

至第35頁、第137頁），並提出本案社區住戶通訊軟體LIN

E對話群組之對話紀錄、智生活APP頁面、社區會議紀錄公

告照片、被告戶籍資料為證（見易字卷第181頁至第193

頁）。經查：

　　1.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證稱被告在本案聚會中，陳

述本案言論之內容，與當日聚會討論事項（即本案社區門

禁管制、管理方式）有所關連，並無辯護人所辯無端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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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言論之不合理情形，業如前述。又被告於109年7月14

日召開之系爭會議中，雖投票贊成開放貨梯；然系爭會議

之出席成員僅有主任委員即告訴人、副主任委員即被告等

第4屆管委會委員、物業管理公司副理等人，此有系爭會

議之會議紀錄在卷可憑（見偵字卷第22頁至第29頁）。亦

即系爭議案非在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表決，且除被告外，

本案聚會之其他在場人（即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

根城）均非第4屆管委會委員，並未參與系爭議題之討論

及表決過程，自難僅以該議案實際上係經管委會決議通

過、被告在會議中之投票情形、會議紀錄有公告等節，逕

認被告無在本案聚會中散布本案言論之可能。

　　2.被告與陳宗德、汪根城前往楊景舜夫妻住處，參與本案聚

會期間，被告雖較陳宗德、汪根城先行離開該址，業經證

人陳姿君、汪根城、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易

字卷第101頁、第127頁、第129頁、第208頁至第211

頁）。然依前所述，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均證述

被告在該次聚會中，確有陳述本案言論，且被告當時擔任

管委會副主任委員，所指主任委員之告訴人為圖個人男女

交往之便，主導開放貨梯管制，導致不易控管人員出入，

因而發生車位遭占用等情形，與當日聚會目的係因楊景舜

之車位遭占用，討論社區門禁管理等事項確有關連，亦與

被告及證人陳姿君所稱被告在本案聚會中，鼓勵在場人出

面參選管委會委員等情相合。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

復明確證稱當日被告係在陳述本案言論之後才離去等情

（見易字卷第101頁至第102頁），則縱被告未在楊景舜住

處，留至當日聚會結束之時，亦不足逕對被告為有利之認

定。至於證人陳宗德於原審審理中，就被告在本案聚會

中，離去楊景舜住處之時間一節，雖與證人陳姿君、楊景

舜、汪根城所述有些許出入，然此節對於前述被告在本案

聚會現場停留期間，確有陳述本案言論之認定並無影響。

是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均無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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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肆、法律適用部分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依法論科，並於

原判決說明認定本案告訴合法，及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

由，所為認定及論述，俱與卷內事證相合，亦與論理、經驗

法則無違。又原判決敘明係經審酌被告親自參與管委會就系

爭議題之決議過程，卻以不實之本案言論，指摘足以毀損告

訴人名譽之事，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人格評價，所為確有不

當；且被告始終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取得告訴

人諒解，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

手段、對告訴人之損害，暨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

況等情狀而為量刑。足認原審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

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所定刑度未逾越

法定刑度，亦無明顯失出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自無違法或不

當可指。被告猶執前詞上訴否認犯罪，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第1項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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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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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10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書漢




選任辯護人  陳淑芬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所為112年度易字第6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85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廖書漢原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日健悅社區（下稱本案社區）住戶，與謝欣芸分別擔任該社區第4屆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之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廖書漢明知本案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09年7月14日會議中，係以多數決決議通過社區緊急升降梯解除磁扣控管，避免影響建築物之救災及逃生功能，竟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本案社區住戶楊景舜、陳姿君夫妻之住處(地址詳卷)，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事務時，意圖散布於眾，對在場之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特定多數人，指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人決定」、「開放貨梯是要跟林○毅（本案社區男性住戶，姓名詳卷）私下幽會」、「謝欣芸是林○毅小三，所以他（指林○毅）女友不會給謝欣芸門禁管制卡」等語（下稱本案言論），具體指摘「社區貨梯解除磁扣管制，係謝欣芸因個人男女交往關係之緣故，利用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職權所為」之不實事項，足以毀損謝欣芸之名譽。
二、嗣謝欣芸輾轉獲悉本案言論，於110年10、11月間經查證確認本案言論為廖書漢所為，而向警提告，經警查悉上情。
    理  由
壹、本案未逾告訴期間。
一、按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依同法第314條規定，須告訴乃論。又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知悉犯人，係指得為告訴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如事涉曖昧，或雖有懷疑，但未得實證，因而遲疑未告，其告訴期間並不進行。亦即告訴人知悉犯人之時點，與該犯人為犯行之時點，係屬二事。另告訴人何時知悉犯人，為影響告訴是否逾期之程序事項，與犯罪事實及其法律效果之認定無涉，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祗須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予以認定為已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本件告訴人謝欣芸係於111年1月26日向警提出本案告訴，此有該次警詢筆錄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6頁正反面）。而證人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其於110年7月間，即向告訴人提及被告廖書漢陳述本案言論一事等語（見易字卷第213頁至第214頁）。但告訴人於111年1月26日警詢時，證稱楊景舜於110年7月21日向其詢問其是否為與林姓男住戶約會，私自決定解除社區貨梯磁卡管制，經其詢問本案言論之來源，始知是被告造謠（見偵字卷第6頁）；復於111年2月8日警詢時，證稱其於110年7月21日在楊景舜住處，第一次聽到本案言論，當時其與楊景舜夫妻不甚熟識，尚不知本案言論究是何人散布；嗣其於同年10、11月間，與社區住戶聊天時，發現很多人聽過本案言論，因當時其與楊景舜夫妻較為熟識，遂向楊景舜、陳姿君詢問本案言論之來源，才確定本案言論是被告散布等情（見偵字卷第7頁至第8頁）。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於110年4、5月間，擔任本案社區主任委員期間，在社區說明會，第一次認識告訴人，當時有很多住戶在場，其不好意思詢問告訴人之男女交友情形；後來其陸續與告訴人有所接觸，雙方關係比較熟稔，其才於同年7月之後，在其與楊景舜住處，私下詢問告訴人之交友狀況，並提醒告訴人有本案言論等不好傳言，但未向告訴人說本案言論為被告陳述；嗣告訴人向其詢問本案言論出自何人，其始告知是聽被告說的等語（見易字卷第216頁至第219頁）。證人即本案社區保全林駿諺、住戶張央昇於警詢時，亦均證稱本案社區住戶間確有流傳告訴人是為了與某住戶幽會，在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決定開放貨梯一事（見偵字卷第75頁正反面、第78頁反面）。核與告訴人前開證述內容相符。足認告訴人未親自聽聞被告陳述本案言論，僅係輾轉聽聞，縱其於110年7月間，據楊景舜告知被告陳述本案言論之事，但並無其他佐證，嗣於110年10、11月間，因陸續發現社區其他住戶間亦流傳本案言論，經進一步詢問查證，始據陳姿君告知本案言論係被告陳述，因與楊景舜先前所述互核相符，因而認定被告有散布本案言論之誹謗行為。參酌前揭所述，告訴期間應自告訴人於110年10、11月間，發現其他住戶間流傳本案言論，經向陳姿君詢問該言論之來源，主觀上確信本案言論係被告所陳述之時起算。是告訴人於111年1月26日對被告提出本案告訴，自屬合法。辯護人主張本案告訴已逾告訴期間等詞（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7頁、第83頁），要無可採，先予敘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認定被告犯罪所依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該等證據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亦未爭執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5頁至第87頁、第131頁至第133頁）。又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待證事實復俱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所有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連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故均具有證據能力。
參、事實認定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楊景舜、陳姿君住處，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事務等情；惟否認有何誹謗犯行，辯稱其當日在該址僅短暫停留，即先行離去，未陳述本案言論或有關告訴人之事等詞（見本院卷第83頁至第84頁、第135頁至第136頁）。經查：
一、被告原為本案社區住戶，與告訴人分別擔任該社區第4屆管委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被告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楊景舜、陳姿君住處，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事務（下稱本案聚會）等情，業經被告陳明無誤（見偵字卷第86頁，易字卷第50頁至第51頁、第230頁至第231頁，本院卷第84頁），並據證人楊景舜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72頁正反面，易字卷第204頁至第207頁）、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易字卷第97頁至第98頁、第104頁至第105頁）、陳宗德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69頁反面至第70頁，易字卷第108頁至第110頁）、汪根城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80頁反面至第81頁，易字卷第122頁至第123頁）證述明確，堪以認定。
二、被告於本案聚會時，確有陳述本案言論。
（一）證人楊景舜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於109年7月間搬入本案社區，因車位遭占據之事，與時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之被告討論此事，進而談及管委會相關事項，其遂於同年10月間某日，邀約被告等人到其住處，以了解管委會運作情形；被告於本案聚會中，與其、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談論本案社區事務，提到社區貨梯管理一事，表示告訴人因與1名社區林姓男住戶交往，為圖個人方便，遂解除貨梯之磁扣控管，並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人決定」、「開放貨梯是要跟林○毅私下幽會」、「謝欣芸是林○毅小三，所以他（指林○毅）女友不會給謝欣芸門禁管制卡」等語（見偵字卷第72頁反面，易字卷第205頁至第207）。證人陳姿君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楊景舜於109年7月間搬入本案社區，楊景舜曾向被告反應車位遭占用之事，之後楊景舜邀請被告等住戶到其等住處聊天，以了解社區事務；被告於本案聚會中，提到住在3樓之告訴人是主任委員，因與住在17樓之林姓男住戶交往，遂解除貨梯之磁扣管制，以方便搭貨梯前往該名男住戶所住樓層幽會；其表示既然該名男住戶與告訴人交往，為何不直接交付磁扣予告訴人；被告遂稱因為該名男住戶有女友，告訴人是小三，所以無法交付磁扣給告訴人，當時其與楊景舜、陳宗德、汪根城都在場等情（見偵字卷第35頁反面，易字卷第97頁至第105頁）。證人陳宗德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楊景舜於109年10月間，邀請其、被告、汪根城到楊景舜與陳姿君住處，討論社區事務，被告在本案聚會中，說告訴人為與林姓男住戶幽會，主張取消貨梯磁扣管制，並稱告訴人是該名男住戶的小三，對方女友不會給告訴人門禁管制卡等語（見偵字卷第69頁反面，易字卷第108頁至第110頁、第113頁）。所述互核相符。
（二）被告於偵查中，陳稱楊景舜於109年10月間，係因停車位被占用之事，邀請其參與本案聚會等情（見偵字卷第86頁）。證人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其因入住本案社區後，停車位遭占用，想要了解社區管理及安全問題，始邀請被告等人到其住處聚會，被告當場提到因貨梯磁扣管制遭取消，任何人都能自由進出，造成停車位遭占用之結果，並稱告訴人是為了方便自己與上述男住戶約會，而開放貨梯磁扣管制等語（見易字卷第206頁、第208頁）。且依辯護人提出對話紀錄內容觀之，楊景舜、陳姿君於109年10月間，在本案社區住戶通訊軟體對話群組中，發言表示車位遭占用，質疑社區門禁有問題，應重新思考貨梯管制問題等情（見易字卷第189頁）。足認楊景舜於109年7月入住本案社區後，因車位遭占用，認為社區門禁管制功能不彰，遂於同年10月間，邀請被告、陳宗德等人到其住處聚會，商討社區管理等問題。又被告與楊景舜等人在楊景舜住處聚會時，除被告擔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外，其餘在場人即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當時均未擔任管委會職務，業經證人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易字卷第101頁、第109頁、第122頁），堪認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證稱其等與被告在本案聚會中，談論社區門禁管制問題時，時任副主任委員之被告提及貨梯磁扣管制遭取消一事，並陳述本案言論等情，與當日聚會原因及現場情形相符，應足採信。
（三）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辯稱楊景舜、陳姿君於110年間，擔任本案社區第5屆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其未在管委會擔任任何職務，楊景舜、陳姿君時常向汪根城抱怨其未積極參與管委會運作，對其有所不滿；嗣其於111年1月間，經推舉擔任第6屆管委會委員後，楊景舜、陳姿君當面指責其先前未協助清掃社區，並當場誣指其陳述本案言論，復揚言要讓其好看等詞（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33頁、第90頁、第135頁至第137頁）。辯護人亦辯護稱本案言論是從楊景舜、陳姿君住處而起，應係楊景舜、陳姿君因對被告心有不滿，刻意設詞誣陷，致告訴人誤信而對被告提告等詞（見本院卷第85頁、第137頁）。惟依前所述，告訴人係於「110年7月」間，即據楊景舜告知有關本案言論一事，要難認被告辯稱楊景舜、陳姿君因其於「111年1月」間，當選第6屆管委會委員，不滿其先前未積極參與社區事務，遂設詞誣陷其陳述本案言論等詞為可採。又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無糾紛或嫌隙，被告曾擔任副主任委員，其覺得被告做得不錯，對社區有貢獻等情（見易字卷第107頁）；而被告於111年8月1日本案偵查時，雖否認向社區住戶指述本案言論，然經檢察官詢問「你跟陳姿君、楊景舜有無仇隙」時，答稱「我認識陳姿君，他是我們社區的新住戶，我跟他們沒有什麼交流」，並未提及陳姿君、楊景舜於110年間，多次向社區住戶抱怨其未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或於111年1月間，當面指責其未協助清掃社區，而發生齟齬等情（見偵字卷第61頁正反面），要難謂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為有據。
（四）證人汪根城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雖證稱其有到場參與本案聚會，並未聽到被告陳述告訴人是林姓住戶的小三、貨梯開放是為了與林姓住戶幽會等詞（見偵字卷第80頁反面至第81頁，易字卷第123頁至第126頁）。然被告陳稱楊景舜於上開時間邀約其到楊景舜住處，係為討論有意願參選第5屆管委會委員之人選；其在本案聚會中，向在場之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表示如果有人想要參選管委會委員，其可以說明相關事項等情（見易字卷第51頁、第231頁至第232頁）。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被告、汪根城、陳宗德於上開時間到其與楊景舜住處，是討論社區公共事務，被告認為其與楊景舜是新住戶，希望其等擔任管委會委員幫社區服務等情（見易字卷第100頁至第101頁），可見被告於本案聚會中，確與在場人談論社區事務，並鼓勵在場人參選第5屆管委會委員。但證人汪根城於原審審理時，卻稱當天其未聽到被告講話或提及管委會委員選舉之事，只記得其在說自己之前做生意的事，不記得被告及在場其他人談話內容等情（見易字卷第124頁至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28頁），與上開被告及證人陳姿君所述顯非相符。足徵汪根城或因在本案聚會時，對在場人之談話內容未予留意，或因時間經過致記憶清晰度降低，致未清楚記憶及說明在場人之發言內容，即難以證人汪根城前開所述，逕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三、被告具有誹謗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
（一）本案社區第4屆管委會109年7月14日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就臨時動議提案一「貨梯為緊急升降梯依法規不應設置磁扣管理」，記載「說明：據本部消防署87年7月28日87消防署預字第87E1339號函表示，查緊急升降梯設置超過十層樓之建築物，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6條訂有明文。…是為避免影響建築物之救災及逃生功能，緊急升降梯不宜設置刷卡機」、「決議：經決議後緊急升降梯請三菱電梯協助解除管控，試行一個月了解門禁安全與住戶需求，如有特殊情況另行討論因應」（下稱系爭議案）；該屆主任委員即告訴人、副主任委員即被告、安全委員張央昇、機電、監察、採購、活動委員均有出席系爭會議，財務委員則委託被告出席，此有該次會議紀錄在卷可憑（見偵字卷第22頁、第29頁）。又證人張央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告訴人擔任管委會第4屆主任委員期間，有1名社區住戶需要救護，救護人員到場後，表示電梯應解除磁扣管制，不然可能會違反相關法規；告訴人隨即在當期會議提出系爭議案，由在場委員進行表決，被告因受財務委員委託到場而有2票，告訴人擔任會議主席未投票，表決結果僅有其1人投反對票，其餘在場委員都投贊成票，因而通過該議案（即決議開放貨梯）等語（見易字卷第115頁至第116頁）。告訴人於偵查時，亦證稱其為避免社區貨梯設磁扣管制妨礙警消救護，違反相關法規，遂在系爭會議中提出系爭議案，經在場委員表決結果僅有1票反對，時任副主任委員之被告因受財務委員委託出席而有2票，將2票都投贊成開放貨梯管制，而決議通過解除貨梯之磁扣管制，非由其個人決定開放貨梯等情（見偵字卷第35頁正反面）。被告復陳稱其有到場參與系爭會議，並就系爭議案投票贊成開放貨梯等情（見易字卷第231頁）。足認本案社區開放貨梯，係基於消防救護之公共考量，經管委會委員在系爭會議中表決通過，非由告訴人基於個人交友考量而私下決定。被告既親自到場參與系爭議案之討論及表決過程，對於上情當知之甚明，卻在本案聚會中，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公共事務時，向在場眾人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人決定」、「開放貨梯是要跟林○毅私下幽會」、「謝欣芸是林○毅小三，所以他女友不會給謝欣芸門禁管制卡」之本案言論，所述內容顯然與事實不符。再本案言論係具體指摘告訴人基於個人男女交往關係之考量，利用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職權，解除社區貨梯管制，依一般社會通念，確足使他人認為告訴人公私不分、濫用主任委員職權，而對告訴人為負面評價。被告具有博士畢業之學歷，從事大學教職工作，業經被告陳明無誤（見易字卷第225頁），可見其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對於上情當有清楚認知，然其仍在與多名社區住戶討論社區公共事務時，陳述上開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不實本案言論，自有散布於眾之意圖，而有誹謗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甚明。
（二）被告辯稱其女兒於109年間出生，同年10月適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尚無疫苗可施打，其為避免群聚染疫風險，到場參與本案聚會後，僅短暫停留即先行離去，不可能陳述本案言論等詞（見易字卷第231頁，本院卷第83頁、第135頁）。另辯護人辯護稱本案社區住戶可經由該社區智生活APP公告之管委會會議紀錄，得知貨梯開放係經管委會決議通過，且被告在系爭會議中，就系爭議題也是贊成開放管制，不可能對外散布內容明顯不實之本案言論。況被告於109年10月間，擔心染疫傳染給新生女兒，在楊景舜住處停留時間不長，實無必要陳述與告訴人有關之本案言論。另證人陳宗德、陳姿君、楊景舜之證詞互有矛盾，無足採信等詞（見易字卷第226頁至第229頁，本院卷第33頁至第35頁、第137頁），並提出本案社區住戶通訊軟體LINE對話群組之對話紀錄、智生活APP頁面、社區會議紀錄公告照片、被告戶籍資料為證（見易字卷第181頁至第193頁）。經查：
　　1.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證稱被告在本案聚會中，陳述本案言論之內容，與當日聚會討論事項（即本案社區門禁管制、管理方式）有所關連，並無辯護人所辯無端提及本案言論之不合理情形，業如前述。又被告於109年7月14日召開之系爭會議中，雖投票贊成開放貨梯；然系爭會議之出席成員僅有主任委員即告訴人、副主任委員即被告等第4屆管委會委員、物業管理公司副理等人，此有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在卷可憑（見偵字卷第22頁至第29頁）。亦即系爭議案非在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表決，且除被告外，本案聚會之其他在場人（即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均非第4屆管委會委員，並未參與系爭議題之討論及表決過程，自難僅以該議案實際上係經管委會決議通過、被告在會議中之投票情形、會議紀錄有公告等節，逕認被告無在本案聚會中散布本案言論之可能。
　　2.被告與陳宗德、汪根城前往楊景舜夫妻住處，參與本案聚會期間，被告雖較陳宗德、汪根城先行離開該址，業經證人陳姿君、汪根城、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易字卷第101頁、第127頁、第129頁、第208頁至第211頁）。然依前所述，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均證述被告在該次聚會中，確有陳述本案言論，且被告當時擔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所指主任委員之告訴人為圖個人男女交往之便，主導開放貨梯管制，導致不易控管人員出入，因而發生車位遭占用等情形，與當日聚會目的係因楊景舜之車位遭占用，討論社區門禁管理等事項確有關連，亦與被告及證人陳姿君所稱被告在本案聚會中，鼓勵在場人出面參選管委會委員等情相合。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復明確證稱當日被告係在陳述本案言論之後才離去等情（見易字卷第101頁至第102頁），則縱被告未在楊景舜住處，留至當日聚會結束之時，亦不足逕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至於證人陳宗德於原審審理中，就被告在本案聚會中，離去楊景舜住處之時間一節，雖與證人陳姿君、楊景舜、汪根城所述有些許出入，然此節對於前述被告在本案聚會現場停留期間，確有陳述本案言論之認定並無影響。是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均無可採。
四、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肆、法律適用部分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依法論科，並於原判決說明認定本案告訴合法，及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所為認定及論述，俱與卷內事證相合，亦與論理、經驗法則無違。又原判決敘明係經審酌被告親自參與管委會就系爭議題之決議過程，卻以不實之本案言論，指摘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事，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人格評價，所為確有不當；且被告始終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取得告訴人諒解，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告訴人之損害，暨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情狀而為量刑。足認原審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所定刑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明顯失出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自無違法或不當可指。被告猶執前詞上訴否認犯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第1項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10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書漢


選任辯護人  陳淑芬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
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所為112年度易字第6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8500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廖書漢原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日健悅社區（下稱本
    案社區）住戶，與謝欣芸分別擔任該社區第4屆管理委員會
    （下稱管委會）之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廖書漢明知本案
    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09年7月14日會議中，係以多數決決議通
    過社區緊急升降梯解除磁扣控管，避免影響建築物之救災及
    逃生功能，竟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本案社區住戶楊景舜
    、陳姿君夫妻之住處(地址詳卷)，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
    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事務時，意圖散布於眾，對
    在場之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特定多數人，指
    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人決定」、「開放貨梯是要跟林○
    毅（本案社區男性住戶，姓名詳卷）私下幽會」、「謝欣芸
    是林○毅小三，所以他（指林○毅）女友不會給謝欣芸門禁管
    制卡」等語（下稱本案言論），具體指摘「社區貨梯解除磁
    扣管制，係謝欣芸因個人男女交往關係之緣故，利用管委會
    主任委員之職權所為」之不實事項，足以毀損謝欣芸之名譽
    。
二、嗣謝欣芸輾轉獲悉本案言論，於110年10、11月間經查證確
    認本案言論為廖書漢所為，而向警提告，經警查悉上情。
    理  由
壹、本案未逾告訴期間。
一、按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依同法第314條規定，須告
    訴乃論。又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
    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
    有明文。所謂知悉犯人，係指得為告訴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
    行為而言，如事涉曖昧，或雖有懷疑，但未得實證，因而遲
    疑未告，其告訴期間並不進行。亦即告訴人知悉犯人之時點
    ，與該犯人為犯行之時點，係屬二事。另告訴人何時知悉犯
    人，為影響告訴是否逾期之程序事項，與犯罪事實及其法律
    效果之認定無涉，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祗須綜合卷證資
    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予以認定為已足（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本件告訴人謝欣芸係於111年1月26日向警提出本案告訴，此
    有該次警詢筆錄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6頁正反面）。而證
    人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其於110年7月間，即向告訴
    人提及被告廖書漢陳述本案言論一事等語（見易字卷第213
    頁至第214頁）。但告訴人於111年1月26日警詢時，證稱楊
    景舜於110年7月21日向其詢問其是否為與林姓男住戶約會，
    私自決定解除社區貨梯磁卡管制，經其詢問本案言論之來源
    ，始知是被告造謠（見偵字卷第6頁）；復於111年2月8日警
    詢時，證稱其於110年7月21日在楊景舜住處，第一次聽到本
    案言論，當時其與楊景舜夫妻不甚熟識，尚不知本案言論究
    是何人散布；嗣其於同年10、11月間，與社區住戶聊天時，
    發現很多人聽過本案言論，因當時其與楊景舜夫妻較為熟識
    ，遂向楊景舜、陳姿君詢問本案言論之來源，才確定本案言
    論是被告散布等情（見偵字卷第7頁至第8頁）。證人陳姿君
    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於110年4、5月間，擔任本案社區主
    任委員期間，在社區說明會，第一次認識告訴人，當時有很
    多住戶在場，其不好意思詢問告訴人之男女交友情形；後來
    其陸續與告訴人有所接觸，雙方關係比較熟稔，其才於同年
    7月之後，在其與楊景舜住處，私下詢問告訴人之交友狀況
    ，並提醒告訴人有本案言論等不好傳言，但未向告訴人說本
    案言論為被告陳述；嗣告訴人向其詢問本案言論出自何人，
    其始告知是聽被告說的等語（見易字卷第216頁至第219頁）
    。證人即本案社區保全林駿諺、住戶張央昇於警詢時，亦均
    證稱本案社區住戶間確有流傳告訴人是為了與某住戶幽會，
    在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決定開放貨梯一事（見偵字卷
    第75頁正反面、第78頁反面）。核與告訴人前開證述內容相
    符。足認告訴人未親自聽聞被告陳述本案言論，僅係輾轉聽
    聞，縱其於110年7月間，據楊景舜告知被告陳述本案言論之
    事，但並無其他佐證，嗣於110年10、11月間，因陸續發現
    社區其他住戶間亦流傳本案言論，經進一步詢問查證，始據
    陳姿君告知本案言論係被告陳述，因與楊景舜先前所述互核
    相符，因而認定被告有散布本案言論之誹謗行為。參酌前揭
    所述，告訴期間應自告訴人於110年10、11月間，發現其他
    住戶間流傳本案言論，經向陳姿君詢問該言論之來源，主觀
    上確信本案言論係被告所陳述之時起算。是告訴人於111年1
    月26日對被告提出本案告訴，自屬合法。辯護人主張本案告
    訴已逾告訴期間等詞（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7頁、第83頁）
    ，要無可採，先予敘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認定被告犯罪所依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
    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
    準備程序時，均同意該等證據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
    ，亦未爭執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5頁至第87頁
    、第131頁至第133頁）。又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
    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待證事實
    復俱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所有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
    有關連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等
    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故均具有證據能力。
參、事實認定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楊景舜、陳姿君
    住處，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
    社區事務等情；惟否認有何誹謗犯行，辯稱其當日在該址僅
    短暫停留，即先行離去，未陳述本案言論或有關告訴人之事
    等詞（見本院卷第83頁至第84頁、第135頁至第136頁）。經
    查：
一、被告原為本案社區住戶，與告訴人分別擔任該社區第4屆管
    委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被告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
    楊景舜、陳姿君住處，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
    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事務（下稱本案聚會）等情，業經被告
    陳明無誤（見偵字卷第86頁，易字卷第50頁至第51頁、第23
    0頁至第231頁，本院卷第84頁），並據證人楊景舜於警詢及
    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72頁正反面，易字卷第204頁至第207
    頁）、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易字卷第97頁至第98頁、第10
    4頁至第105頁）、陳宗德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69
    頁反面至第70頁，易字卷第108頁至第110頁）、汪根城於警
    詢及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80頁反面至第81頁，易字卷第12
    2頁至第123頁）證述明確，堪以認定。
二、被告於本案聚會時，確有陳述本案言論。
（一）證人楊景舜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於109年7月間搬
      入本案社區，因車位遭占據之事，與時任管委會副主任委
      員之被告討論此事，進而談及管委會相關事項，其遂於同
      年10月間某日，邀約被告等人到其住處，以了解管委會運
      作情形；被告於本案聚會中，與其、陳姿君、陳宗德、汪
      根城談論本案社區事務，提到社區貨梯管理一事，表示告
      訴人因與1名社區林姓男住戶交往，為圖個人方便，遂解
      除貨梯之磁扣控管，並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人決定」
      、「開放貨梯是要跟林○毅私下幽會」、「謝欣芸是林○毅
      小三，所以他（指林○毅）女友不會給謝欣芸門禁管制卡
      」等語（見偵字卷第72頁反面，易字卷第205頁至第207）
      。證人陳姿君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楊景舜於10
      9年7月間搬入本案社區，楊景舜曾向被告反應車位遭占用
      之事，之後楊景舜邀請被告等住戶到其等住處聊天，以了
      解社區事務；被告於本案聚會中，提到住在3樓之告訴人
      是主任委員，因與住在17樓之林姓男住戶交往，遂解除貨
      梯之磁扣管制，以方便搭貨梯前往該名男住戶所住樓層幽
      會；其表示既然該名男住戶與告訴人交往，為何不直接交
      付磁扣予告訴人；被告遂稱因為該名男住戶有女友，告訴
      人是小三，所以無法交付磁扣給告訴人，當時其與楊景舜
      、陳宗德、汪根城都在場等情（見偵字卷第35頁反面，易
      字卷第97頁至第105頁）。證人陳宗德於警詢及原審審理
      時，證稱楊景舜於109年10月間，邀請其、被告、汪根城
      到楊景舜與陳姿君住處，討論社區事務，被告在本案聚會
      中，說告訴人為與林姓男住戶幽會，主張取消貨梯磁扣管
      制，並稱告訴人是該名男住戶的小三，對方女友不會給告
      訴人門禁管制卡等語（見偵字卷第69頁反面，易字卷第10
      8頁至第110頁、第113頁）。所述互核相符。
（二）被告於偵查中，陳稱楊景舜於109年10月間，係因停車位
      被占用之事，邀請其參與本案聚會等情（見偵字卷第86頁
      ）。證人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其因入住本案社區
      後，停車位遭占用，想要了解社區管理及安全問題，始邀
      請被告等人到其住處聚會，被告當場提到因貨梯磁扣管制
      遭取消，任何人都能自由進出，造成停車位遭占用之結果
      ，並稱告訴人是為了方便自己與上述男住戶約會，而開放
      貨梯磁扣管制等語（見易字卷第206頁、第208頁）。且依
      辯護人提出對話紀錄內容觀之，楊景舜、陳姿君於109年1
      0月間，在本案社區住戶通訊軟體對話群組中，發言表示
      車位遭占用，質疑社區門禁有問題，應重新思考貨梯管制
      問題等情（見易字卷第189頁）。足認楊景舜於109年7月
      入住本案社區後，因車位遭占用，認為社區門禁管制功能
      不彰，遂於同年10月間，邀請被告、陳宗德等人到其住處
      聚會，商討社區管理等問題。又被告與楊景舜等人在楊景
      舜住處聚會時，除被告擔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外，其餘在
      場人即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當時均未擔任管
      委會職務，業經證人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於原審審理
      時證述明確（見易字卷第101頁、第109頁、第122頁），
      堪認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證稱其等與被告在本案
      聚會中，談論社區門禁管制問題時，時任副主任委員之被
      告提及貨梯磁扣管制遭取消一事，並陳述本案言論等情，
      與當日聚會原因及現場情形相符，應足採信。
（三）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辯稱楊景舜、陳姿君於110年間，
      擔任本案社區第5屆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其未在管委會
      擔任任何職務，楊景舜、陳姿君時常向汪根城抱怨其未積
      極參與管委會運作，對其有所不滿；嗣其於111年1月間，
      經推舉擔任第6屆管委會委員後，楊景舜、陳姿君當面指
      責其先前未協助清掃社區，並當場誣指其陳述本案言論，
      復揚言要讓其好看等詞（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33頁、第90
      頁、第135頁至第137頁）。辯護人亦辯護稱本案言論是從
      楊景舜、陳姿君住處而起，應係楊景舜、陳姿君因對被告
      心有不滿，刻意設詞誣陷，致告訴人誤信而對被告提告等
      詞（見本院卷第85頁、第137頁）。惟依前所述，告訴人
      係於「110年7月」間，即據楊景舜告知有關本案言論一事
      ，要難認被告辯稱楊景舜、陳姿君因其於「111年1月」間
      ，當選第6屆管委會委員，不滿其先前未積極參與社區事
      務，遂設詞誣陷其陳述本案言論等詞為可採。又證人陳姿
      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無糾紛或嫌隙，被告曾擔
      任副主任委員，其覺得被告做得不錯，對社區有貢獻等情
      （見易字卷第107頁）；而被告於111年8月1日本案偵查時
      ，雖否認向社區住戶指述本案言論，然經檢察官詢問「你
      跟陳姿君、楊景舜有無仇隙」時，答稱「我認識陳姿君，
      他是我們社區的新住戶，我跟他們沒有什麼交流」，並未
      提及陳姿君、楊景舜於110年間，多次向社區住戶抱怨其
      未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或於111年1月間，當面指責其未協
      助清掃社區，而發生齟齬等情（見偵字卷第61頁正反面）
      ，要難謂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為有據。
（四）證人汪根城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雖證稱其有到場參與本
      案聚會，並未聽到被告陳述告訴人是林姓住戶的小三、貨
      梯開放是為了與林姓住戶幽會等詞（見偵字卷第80頁反面
      至第81頁，易字卷第123頁至第126頁）。然被告陳稱楊景
      舜於上開時間邀約其到楊景舜住處，係為討論有意願參選
      第5屆管委會委員之人選；其在本案聚會中，向在場之楊
      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表示如果有人想要參選管
      委會委員，其可以說明相關事項等情（見易字卷第51頁、
      第231頁至第232頁）。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
      被告、汪根城、陳宗德於上開時間到其與楊景舜住處，是
      討論社區公共事務，被告認為其與楊景舜是新住戶，希望
      其等擔任管委會委員幫社區服務等情（見易字卷第100頁
      至第101頁），可見被告於本案聚會中，確與在場人談論
      社區事務，並鼓勵在場人參選第5屆管委會委員。但證人
      汪根城於原審審理時，卻稱當天其未聽到被告講話或提及
      管委會委員選舉之事，只記得其在說自己之前做生意的事
      ，不記得被告及在場其他人談話內容等情（見易字卷第12
      4頁至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28頁），與上開被告及證人
      陳姿君所述顯非相符。足徵汪根城或因在本案聚會時，對
      在場人之談話內容未予留意，或因時間經過致記憶清晰度
      降低，致未清楚記憶及說明在場人之發言內容，即難以證
      人汪根城前開所述，逕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三、被告具有誹謗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
（一）本案社區第4屆管委會109年7月14日會議紀錄（下稱系爭
      會議）就臨時動議提案一「貨梯為緊急升降梯依法規不應
      設置磁扣管理」，記載「說明：據本部消防署87年7月28
      日87消防署預字第87E1339號函表示，查緊急升降梯設置
      超過十層樓之建築物，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
      6條訂有明文。…是為避免影響建築物之救災及逃生功能，
      緊急升降梯不宜設置刷卡機」、「決議：經決議後緊急升
      降梯請三菱電梯協助解除管控，試行一個月了解門禁安全
      與住戶需求，如有特殊情況另行討論因應」（下稱系爭議
      案）；該屆主任委員即告訴人、副主任委員即被告、安全
      委員張央昇、機電、監察、採購、活動委員均有出席系爭
      會議，財務委員則委託被告出席，此有該次會議紀錄在卷
      可憑（見偵字卷第22頁、第29頁）。又證人張央昇於原審
      審理時，證稱告訴人擔任管委會第4屆主任委員期間，有1
      名社區住戶需要救護，救護人員到場後，表示電梯應解除
      磁扣管制，不然可能會違反相關法規；告訴人隨即在當期
      會議提出系爭議案，由在場委員進行表決，被告因受財務
      委員委託到場而有2票，告訴人擔任會議主席未投票，表
      決結果僅有其1人投反對票，其餘在場委員都投贊成票，
      因而通過該議案（即決議開放貨梯）等語（見易字卷第11
      5頁至第116頁）。告訴人於偵查時，亦證稱其為避免社區
      貨梯設磁扣管制妨礙警消救護，違反相關法規，遂在系爭
      會議中提出系爭議案，經在場委員表決結果僅有1票反對
      ，時任副主任委員之被告因受財務委員委託出席而有2票
      ，將2票都投贊成開放貨梯管制，而決議通過解除貨梯之
      磁扣管制，非由其個人決定開放貨梯等情（見偵字卷第35
      頁正反面）。被告復陳稱其有到場參與系爭會議，並就系
      爭議案投票贊成開放貨梯等情（見易字卷第231頁）。足
      認本案社區開放貨梯，係基於消防救護之公共考量，經管
      委會委員在系爭會議中表決通過，非由告訴人基於個人交
      友考量而私下決定。被告既親自到場參與系爭議案之討論
      及表決過程，對於上情當知之甚明，卻在本案聚會中，與
      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公
      共事務時，向在場眾人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人決定」
      、「開放貨梯是要跟林○毅私下幽會」、「謝欣芸是林○毅
      小三，所以他女友不會給謝欣芸門禁管制卡」之本案言論
      ，所述內容顯然與事實不符。再本案言論係具體指摘告訴
      人基於個人男女交往關係之考量，利用擔任管委會主任委
      員之職權，解除社區貨梯管制，依一般社會通念，確足使
      他人認為告訴人公私不分、濫用主任委員職權，而對告訴
      人為負面評價。被告具有博士畢業之學歷，從事大學教職
      工作，業經被告陳明無誤（見易字卷第225頁），可見其
      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對於上情當有清楚認知，然其仍在與
      多名社區住戶討論社區公共事務時，陳述上開足以毀損告
      訴人名譽之不實本案言論，自有散布於眾之意圖，而有誹
      謗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甚明。
（二）被告辯稱其女兒於109年間出生，同年10月適逢新冠肺炎
      疫情期間，尚無疫苗可施打，其為避免群聚染疫風險，到
      場參與本案聚會後，僅短暫停留即先行離去，不可能陳述
      本案言論等詞（見易字卷第231頁，本院卷第83頁、第135
      頁）。另辯護人辯護稱本案社區住戶可經由該社區智生活
      APP公告之管委會會議紀錄，得知貨梯開放係經管委會決
      議通過，且被告在系爭會議中，就系爭議題也是贊成開放
      管制，不可能對外散布內容明顯不實之本案言論。況被告
      於109年10月間，擔心染疫傳染給新生女兒，在楊景舜住
      處停留時間不長，實無必要陳述與告訴人有關之本案言論
      。另證人陳宗德、陳姿君、楊景舜之證詞互有矛盾，無足
      採信等詞（見易字卷第226頁至第229頁，本院卷第33頁至
      第35頁、第137頁），並提出本案社區住戶通訊軟體LINE
      對話群組之對話紀錄、智生活APP頁面、社區會議紀錄公
      告照片、被告戶籍資料為證（見易字卷第181頁至第193頁
      ）。經查：
　　1.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證稱被告在本案聚會中，陳
      述本案言論之內容，與當日聚會討論事項（即本案社區門
      禁管制、管理方式）有所關連，並無辯護人所辯無端提及
      本案言論之不合理情形，業如前述。又被告於109年7月14
      日召開之系爭會議中，雖投票贊成開放貨梯；然系爭會議
      之出席成員僅有主任委員即告訴人、副主任委員即被告等
      第4屆管委會委員、物業管理公司副理等人，此有系爭會
      議之會議紀錄在卷可憑（見偵字卷第22頁至第29頁）。亦
      即系爭議案非在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表決，且除被告外，
      本案聚會之其他在場人（即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
      根城）均非第4屆管委會委員，並未參與系爭議題之討論
      及表決過程，自難僅以該議案實際上係經管委會決議通過
      、被告在會議中之投票情形、會議紀錄有公告等節，逕認
      被告無在本案聚會中散布本案言論之可能。
　　2.被告與陳宗德、汪根城前往楊景舜夫妻住處，參與本案聚
      會期間，被告雖較陳宗德、汪根城先行離開該址，業經證
      人陳姿君、汪根城、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易
      字卷第101頁、第127頁、第129頁、第208頁至第211頁）
      。然依前所述，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均證述被告
      在該次聚會中，確有陳述本案言論，且被告當時擔任管委
      會副主任委員，所指主任委員之告訴人為圖個人男女交往
      之便，主導開放貨梯管制，導致不易控管人員出入，因而
      發生車位遭占用等情形，與當日聚會目的係因楊景舜之車
      位遭占用，討論社區門禁管理等事項確有關連，亦與被告
      及證人陳姿君所稱被告在本案聚會中，鼓勵在場人出面參
      選管委會委員等情相合。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復明
      確證稱當日被告係在陳述本案言論之後才離去等情（見易
      字卷第101頁至第102頁），則縱被告未在楊景舜住處，留
      至當日聚會結束之時，亦不足逕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至
      於證人陳宗德於原審審理中，就被告在本案聚會中，離去
      楊景舜住處之時間一節，雖與證人陳姿君、楊景舜、汪根
      城所述有些許出入，然此節對於前述被告在本案聚會現場
      停留期間，確有陳述本案言論之認定並無影響。是被告及
      辯護人前揭所辯均無可採。
四、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肆、法律適用部分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依法論科，並於
    原判決說明認定本案告訴合法，及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所為認定及論述，俱與卷內事證相合，亦與論理、經驗法
    則無違。又原判決敘明係經審酌被告親自參與管委會就系爭
    議題之決議過程，卻以不實之本案言論，指摘足以毀損告訴
    人名譽之事，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人格評價，所為確有不當
    ；且被告始終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取得告訴人
    諒解，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
    段、對告訴人之損害，暨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
    等情狀而為量刑。足認原審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
    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所定刑度未逾越法
    定刑度，亦無明顯失出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自無違法或不當
    可指。被告猶執前詞上訴否認犯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第1項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10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廖書漢


選任辯護人  陳淑芬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2年12月15日所為112年度易字第6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85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廖書漢原為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日健悅社區（下稱本案社區）住戶，與謝欣芸分別擔任該社區第4屆管理委員會（下稱管委會）之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廖書漢明知本案社區管委會於民國109年7月14日會議中，係以多數決決議通過社區緊急升降梯解除磁扣控管，避免影響建築物之救災及逃生功能，竟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本案社區住戶楊景舜、陳姿君夫妻之住處(地址詳卷)，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事務時，意圖散布於眾，對在場之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特定多數人，指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人決定」、「開放貨梯是要跟林○毅（本案社區男性住戶，姓名詳卷）私下幽會」、「謝欣芸是林○毅小三，所以他（指林○毅）女友不會給謝欣芸門禁管制卡」等語（下稱本案言論），具體指摘「社區貨梯解除磁扣管制，係謝欣芸因個人男女交往關係之緣故，利用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職權所為」之不實事項，足以毀損謝欣芸之名譽。
二、嗣謝欣芸輾轉獲悉本案言論，於110年10、11月間經查證確認本案言論為廖書漢所為，而向警提告，經警查悉上情。
    理  由
壹、本案未逾告訴期間。
一、按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依同法第314條規定，須告訴乃論。又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知悉犯人，係指得為告訴之人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而言，如事涉曖昧，或雖有懷疑，但未得實證，因而遲疑未告，其告訴期間並不進行。亦即告訴人知悉犯人之時點，與該犯人為犯行之時點，係屬二事。另告訴人何時知悉犯人，為影響告訴是否逾期之程序事項，與犯罪事實及其法律效果之認定無涉，並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祗須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予以認定為已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二、本件告訴人謝欣芸係於111年1月26日向警提出本案告訴，此有該次警詢筆錄在卷可佐（見偵字卷第6頁正反面）。而證人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雖證稱其於110年7月間，即向告訴人提及被告廖書漢陳述本案言論一事等語（見易字卷第213頁至第214頁）。但告訴人於111年1月26日警詢時，證稱楊景舜於110年7月21日向其詢問其是否為與林姓男住戶約會，私自決定解除社區貨梯磁卡管制，經其詢問本案言論之來源，始知是被告造謠（見偵字卷第6頁）；復於111年2月8日警詢時，證稱其於110年7月21日在楊景舜住處，第一次聽到本案言論，當時其與楊景舜夫妻不甚熟識，尚不知本案言論究是何人散布；嗣其於同年10、11月間，與社區住戶聊天時，發現很多人聽過本案言論，因當時其與楊景舜夫妻較為熟識，遂向楊景舜、陳姿君詢問本案言論之來源，才確定本案言論是被告散布等情（見偵字卷第7頁至第8頁）。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於110年4、5月間，擔任本案社區主任委員期間，在社區說明會，第一次認識告訴人，當時有很多住戶在場，其不好意思詢問告訴人之男女交友情形；後來其陸續與告訴人有所接觸，雙方關係比較熟稔，其才於同年7月之後，在其與楊景舜住處，私下詢問告訴人之交友狀況，並提醒告訴人有本案言論等不好傳言，但未向告訴人說本案言論為被告陳述；嗣告訴人向其詢問本案言論出自何人，其始告知是聽被告說的等語（見易字卷第216頁至第219頁）。證人即本案社區保全林駿諺、住戶張央昇於警詢時，亦均證稱本案社區住戶間確有流傳告訴人是為了與某住戶幽會，在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決定開放貨梯一事（見偵字卷第75頁正反面、第78頁反面）。核與告訴人前開證述內容相符。足認告訴人未親自聽聞被告陳述本案言論，僅係輾轉聽聞，縱其於110年7月間，據楊景舜告知被告陳述本案言論之事，但並無其他佐證，嗣於110年10、11月間，因陸續發現社區其他住戶間亦流傳本案言論，經進一步詢問查證，始據陳姿君告知本案言論係被告陳述，因與楊景舜先前所述互核相符，因而認定被告有散布本案言論之誹謗行為。參酌前揭所述，告訴期間應自告訴人於110年10、11月間，發現其他住戶間流傳本案言論，經向陳姿君詢問該言論之來源，主觀上確信本案言論係被告所陳述之時起算。是告訴人於111年1月26日對被告提出本案告訴，自屬合法。辯護人主張本案告訴已逾告訴期間等詞（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7頁、第83頁），要無可採，先予敘明。
貳、證據能力部分
一、本判決認定被告犯罪所依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同意該等證據有證據能力，且於本院審理時，亦未爭執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5頁至第87頁、第131頁至第133頁）。又本院審酌該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與待證事實復俱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其餘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所有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連性，並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等情事，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故均具有證據能力。
參、事實認定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楊景舜、陳姿君住處，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事務等情；惟否認有何誹謗犯行，辯稱其當日在該址僅短暫停留，即先行離去，未陳述本案言論或有關告訴人之事等詞（見本院卷第83頁至第84頁、第135頁至第136頁）。經查：
一、被告原為本案社區住戶，與告訴人分別擔任該社區第4屆管委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被告於109年10月間某日，在楊景舜、陳姿君住處，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事務（下稱本案聚會）等情，業經被告陳明無誤（見偵字卷第86頁，易字卷第50頁至第51頁、第230頁至第231頁，本院卷第84頁），並據證人楊景舜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72頁正反面，易字卷第204頁至第207頁）、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易字卷第97頁至第98頁、第104頁至第105頁）、陳宗德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69頁反面至第70頁，易字卷第108頁至第110頁）、汪根城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偵字卷第80頁反面至第81頁，易字卷第122頁至第123頁）證述明確，堪以認定。
二、被告於本案聚會時，確有陳述本案言論。
（一）證人楊景舜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稱其於109年7月間搬入本案社區，因車位遭占據之事，與時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之被告討論此事，進而談及管委會相關事項，其遂於同年10月間某日，邀約被告等人到其住處，以了解管委會運作情形；被告於本案聚會中，與其、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談論本案社區事務，提到社區貨梯管理一事，表示告訴人因與1名社區林姓男住戶交往，為圖個人方便，遂解除貨梯之磁扣控管，並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人決定」、「開放貨梯是要跟林○毅私下幽會」、「謝欣芸是林○毅小三，所以他（指林○毅）女友不會給謝欣芸門禁管制卡」等語（見偵字卷第72頁反面，易字卷第205頁至第207）。證人陳姿君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楊景舜於109年7月間搬入本案社區，楊景舜曾向被告反應車位遭占用之事，之後楊景舜邀請被告等住戶到其等住處聊天，以了解社區事務；被告於本案聚會中，提到住在3樓之告訴人是主任委員，因與住在17樓之林姓男住戶交往，遂解除貨梯之磁扣管制，以方便搭貨梯前往該名男住戶所住樓層幽會；其表示既然該名男住戶與告訴人交往，為何不直接交付磁扣予告訴人；被告遂稱因為該名男住戶有女友，告訴人是小三，所以無法交付磁扣給告訴人，當時其與楊景舜、陳宗德、汪根城都在場等情（見偵字卷第35頁反面，易字卷第97頁至第105頁）。證人陳宗德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楊景舜於109年10月間，邀請其、被告、汪根城到楊景舜與陳姿君住處，討論社區事務，被告在本案聚會中，說告訴人為與林姓男住戶幽會，主張取消貨梯磁扣管制，並稱告訴人是該名男住戶的小三，對方女友不會給告訴人門禁管制卡等語（見偵字卷第69頁反面，易字卷第108頁至第110頁、第113頁）。所述互核相符。
（二）被告於偵查中，陳稱楊景舜於109年10月間，係因停車位被占用之事，邀請其參與本案聚會等情（見偵字卷第86頁）。證人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其因入住本案社區後，停車位遭占用，想要了解社區管理及安全問題，始邀請被告等人到其住處聚會，被告當場提到因貨梯磁扣管制遭取消，任何人都能自由進出，造成停車位遭占用之結果，並稱告訴人是為了方便自己與上述男住戶約會，而開放貨梯磁扣管制等語（見易字卷第206頁、第208頁）。且依辯護人提出對話紀錄內容觀之，楊景舜、陳姿君於109年10月間，在本案社區住戶通訊軟體對話群組中，發言表示車位遭占用，質疑社區門禁有問題，應重新思考貨梯管制問題等情（見易字卷第189頁）。足認楊景舜於109年7月入住本案社區後，因車位遭占用，認為社區門禁管制功能不彰，遂於同年10月間，邀請被告、陳宗德等人到其住處聚會，商討社區管理等問題。又被告與楊景舜等人在楊景舜住處聚會時，除被告擔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外，其餘在場人即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當時均未擔任管委會職務，業經證人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易字卷第101頁、第109頁、第122頁），堪認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證稱其等與被告在本案聚會中，談論社區門禁管制問題時，時任副主任委員之被告提及貨梯磁扣管制遭取消一事，並陳述本案言論等情，與當日聚會原因及現場情形相符，應足採信。
（三）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辯稱楊景舜、陳姿君於110年間，擔任本案社區第5屆管委會主任委員期間，其未在管委會擔任任何職務，楊景舜、陳姿君時常向汪根城抱怨其未積極參與管委會運作，對其有所不滿；嗣其於111年1月間，經推舉擔任第6屆管委會委員後，楊景舜、陳姿君當面指責其先前未協助清掃社區，並當場誣指其陳述本案言論，復揚言要讓其好看等詞（見本院卷第27頁至第33頁、第90頁、第135頁至第137頁）。辯護人亦辯護稱本案言論是從楊景舜、陳姿君住處而起，應係楊景舜、陳姿君因對被告心有不滿，刻意設詞誣陷，致告訴人誤信而對被告提告等詞（見本院卷第85頁、第137頁）。惟依前所述，告訴人係於「110年7月」間，即據楊景舜告知有關本案言論一事，要難認被告辯稱楊景舜、陳姿君因其於「111年1月」間，當選第6屆管委會委員，不滿其先前未積極參與社區事務，遂設詞誣陷其陳述本案言論等詞為可採。又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被告無糾紛或嫌隙，被告曾擔任副主任委員，其覺得被告做得不錯，對社區有貢獻等情（見易字卷第107頁）；而被告於111年8月1日本案偵查時，雖否認向社區住戶指述本案言論，然經檢察官詢問「你跟陳姿君、楊景舜有無仇隙」時，答稱「我認識陳姿君，他是我們社區的新住戶，我跟他們沒有什麼交流」，並未提及陳姿君、楊景舜於110年間，多次向社區住戶抱怨其未積極參與社區事務，或於111年1月間，當面指責其未協助清掃社區，而發生齟齬等情（見偵字卷第61頁正反面），要難謂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為有據。
（四）證人汪根城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雖證稱其有到場參與本案聚會，並未聽到被告陳述告訴人是林姓住戶的小三、貨梯開放是為了與林姓住戶幽會等詞（見偵字卷第80頁反面至第81頁，易字卷第123頁至第126頁）。然被告陳稱楊景舜於上開時間邀約其到楊景舜住處，係為討論有意願參選第5屆管委會委員之人選；其在本案聚會中，向在場之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表示如果有人想要參選管委會委員，其可以說明相關事項等情（見易字卷第51頁、第231頁至第232頁）。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被告、汪根城、陳宗德於上開時間到其與楊景舜住處，是討論社區公共事務，被告認為其與楊景舜是新住戶，希望其等擔任管委會委員幫社區服務等情（見易字卷第100頁至第101頁），可見被告於本案聚會中，確與在場人談論社區事務，並鼓勵在場人參選第5屆管委會委員。但證人汪根城於原審審理時，卻稱當天其未聽到被告講話或提及管委會委員選舉之事，只記得其在說自己之前做生意的事，不記得被告及在場其他人談話內容等情（見易字卷第124頁至第125頁、第127頁至第128頁），與上開被告及證人陳姿君所述顯非相符。足徵汪根城或因在本案聚會時，對在場人之談話內容未予留意，或因時間經過致記憶清晰度降低，致未清楚記憶及說明在場人之發言內容，即難以證人汪根城前開所述，逕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三、被告具有誹謗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
（一）本案社區第4屆管委會109年7月14日會議紀錄（下稱系爭會議）就臨時動議提案一「貨梯為緊急升降梯依法規不應設置磁扣管理」，記載「說明：據本部消防署87年7月28日87消防署預字第87E1339號函表示，查緊急升降梯設置超過十層樓之建築物，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6條訂有明文。…是為避免影響建築物之救災及逃生功能，緊急升降梯不宜設置刷卡機」、「決議：經決議後緊急升降梯請三菱電梯協助解除管控，試行一個月了解門禁安全與住戶需求，如有特殊情況另行討論因應」（下稱系爭議案）；該屆主任委員即告訴人、副主任委員即被告、安全委員張央昇、機電、監察、採購、活動委員均有出席系爭會議，財務委員則委託被告出席，此有該次會議紀錄在卷可憑（見偵字卷第22頁、第29頁）。又證人張央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告訴人擔任管委會第4屆主任委員期間，有1名社區住戶需要救護，救護人員到場後，表示電梯應解除磁扣管制，不然可能會違反相關法規；告訴人隨即在當期會議提出系爭議案，由在場委員進行表決，被告因受財務委員委託到場而有2票，告訴人擔任會議主席未投票，表決結果僅有其1人投反對票，其餘在場委員都投贊成票，因而通過該議案（即決議開放貨梯）等語（見易字卷第115頁至第116頁）。告訴人於偵查時，亦證稱其為避免社區貨梯設磁扣管制妨礙警消救護，違反相關法規，遂在系爭會議中提出系爭議案，經在場委員表決結果僅有1票反對，時任副主任委員之被告因受財務委員委託出席而有2票，將2票都投贊成開放貨梯管制，而決議通過解除貨梯之磁扣管制，非由其個人決定開放貨梯等情（見偵字卷第35頁正反面）。被告復陳稱其有到場參與系爭會議，並就系爭議案投票贊成開放貨梯等情（見易字卷第231頁）。足認本案社區開放貨梯，係基於消防救護之公共考量，經管委會委員在系爭會議中表決通過，非由告訴人基於個人交友考量而私下決定。被告既親自到場參與系爭議案之討論及表決過程，對於上情當知之甚明，卻在本案聚會中，與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等社區住戶討論社區公共事務時，向在場眾人稱「開放貨梯是謝欣芸個人決定」、「開放貨梯是要跟林○毅私下幽會」、「謝欣芸是林○毅小三，所以他女友不會給謝欣芸門禁管制卡」之本案言論，所述內容顯然與事實不符。再本案言論係具體指摘告訴人基於個人男女交往關係之考量，利用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之職權，解除社區貨梯管制，依一般社會通念，確足使他人認為告訴人公私不分、濫用主任委員職權，而對告訴人為負面評價。被告具有博士畢業之學歷，從事大學教職工作，業經被告陳明無誤（見易字卷第225頁），可見其具有相當智識程度，對於上情當有清楚認知，然其仍在與多名社區住戶討論社區公共事務時，陳述上開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不實本案言論，自有散布於眾之意圖，而有誹謗之主觀犯意及客觀行為甚明。
（二）被告辯稱其女兒於109年間出生，同年10月適逢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尚無疫苗可施打，其為避免群聚染疫風險，到場參與本案聚會後，僅短暫停留即先行離去，不可能陳述本案言論等詞（見易字卷第231頁，本院卷第83頁、第135頁）。另辯護人辯護稱本案社區住戶可經由該社區智生活APP公告之管委會會議紀錄，得知貨梯開放係經管委會決議通過，且被告在系爭會議中，就系爭議題也是贊成開放管制，不可能對外散布內容明顯不實之本案言論。況被告於109年10月間，擔心染疫傳染給新生女兒，在楊景舜住處停留時間不長，實無必要陳述與告訴人有關之本案言論。另證人陳宗德、陳姿君、楊景舜之證詞互有矛盾，無足採信等詞（見易字卷第226頁至第229頁，本院卷第33頁至第35頁、第137頁），並提出本案社區住戶通訊軟體LINE對話群組之對話紀錄、智生活APP頁面、社區會議紀錄公告照片、被告戶籍資料為證（見易字卷第181頁至第193頁）。經查：
　　1.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證稱被告在本案聚會中，陳述本案言論之內容，與當日聚會討論事項（即本案社區門禁管制、管理方式）有所關連，並無辯護人所辯無端提及本案言論之不合理情形，業如前述。又被告於109年7月14日召開之系爭會議中，雖投票贊成開放貨梯；然系爭會議之出席成員僅有主任委員即告訴人、副主任委員即被告等第4屆管委會委員、物業管理公司副理等人，此有系爭會議之會議紀錄在卷可憑（見偵字卷第22頁至第29頁）。亦即系爭議案非在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表決，且除被告外，本案聚會之其他在場人（即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汪根城）均非第4屆管委會委員，並未參與系爭議題之討論及表決過程，自難僅以該議案實際上係經管委會決議通過、被告在會議中之投票情形、會議紀錄有公告等節，逕認被告無在本案聚會中散布本案言論之可能。
　　2.被告與陳宗德、汪根城前往楊景舜夫妻住處，參與本案聚會期間，被告雖較陳宗德、汪根城先行離開該址，業經證人陳姿君、汪根城、楊景舜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見易字卷第101頁、第127頁、第129頁、第208頁至第211頁）。然依前所述，證人楊景舜、陳姿君、陳宗德均證述被告在該次聚會中，確有陳述本案言論，且被告當時擔任管委會副主任委員，所指主任委員之告訴人為圖個人男女交往之便，主導開放貨梯管制，導致不易控管人員出入，因而發生車位遭占用等情形，與當日聚會目的係因楊景舜之車位遭占用，討論社區門禁管理等事項確有關連，亦與被告及證人陳姿君所稱被告在本案聚會中，鼓勵在場人出面參選管委會委員等情相合。證人陳姿君於原審審理時，復明確證稱當日被告係在陳述本案言論之後才離去等情（見易字卷第101頁至第102頁），則縱被告未在楊景舜住處，留至當日聚會結束之時，亦不足逕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至於證人陳宗德於原審審理中，就被告在本案聚會中，離去楊景舜住處之時間一節，雖與證人陳姿君、楊景舜、汪根城所述有些許出入，然此節對於前述被告在本案聚會現場停留期間，確有陳述本案言論之認定並無影響。是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均無可採。
四、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肆、法律適用部分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
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依法論科，並於原判決說明認定本案告訴合法，及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所為認定及論述，俱與卷內事證相合，亦與論理、經驗法則無違。又原判決敘明係經審酌被告親自參與管委會就系爭議題之決議過程，卻以不實之本案言論，指摘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事，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人格評價，所為確有不當；且被告始終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或取得告訴人諒解，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對告訴人之損害，暨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情狀而為量刑。足認原審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所定刑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明顯失出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自無違法或不當可指。被告猶執前詞上訴否認犯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昭吟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秋宏
                                      法　官  柯姿佐
                                      法　官  邰婉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傅國軒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第1項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